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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司法考试培训名校万国学校名师讲义内容的提炼，全书分设[必读法条][基本知识点][疑难
点]等栏目。
在[必读法条]部分列举了司法考试的重点法条；在[基本知识点]部分对考查的知识要点作了归纳；在[
疑难点]部分对考试的疑难内容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本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对每个知识点配以案例说明，形象生动，通俗易懂。
　　本书为参考司法考试的相关人员的必备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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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企业合并分立，合并分立后的企业是当事人。
（1）企业法人合并的，因合并前的民事活动发生的纠纷，以合并后的企业为当事人。
（2）企业法人分立的，因分立前的民事活动发生的纠纷，以分立后的企业为共同诉讼人。
（3）在第二审程序中，作为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分立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将分立后的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列为共同诉讼人；合并的，将合并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列为当事人。
不必将案件发还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民诉法意见》第189条）。
例3：四方公司与海通公司因合同纠纷进行诉讼，一审判决海通公司胜诉。
四方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在第二审程序中，海通公司分立为海鸥公司和海洋公司。
在此情况下，二审法院应如何处理？
将海鸥公司和海洋公司列为共同诉讼人，进行调解或者判决，不必发回重审。
3.企业法人未经清算即被撤销，有清算组织的，以该清算组织为当事人；没有清算组织的，以作出撤
销决定的机构为当事人。
（三）名誉权和精神损害赔偿案件1.自然人因侵权行为致死，或者自然人死亡后其人格或者遗体遭受
侵害，死者的配偶、父母和子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列其配偶、父母和子女为原告
；没有配偶、父母和子女的，可以由其他近亲属提起诉讼，列其他近亲属为原告。
注意：（1）适用的案件类型。
（2）当事人有顺序要求。
例4：甲被生前工作单位申报为革命烈士，某报对甲的事迹进行了宣传。
乙四处散布言论贬损甲。
对乙的行为，甲的子女可不可以向法院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
可以。
甲生前的工作单位可不可以向法院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
不可以。
2.因新闻报道或其他作品发生的名誉权纠纷：根据原告的起诉确定被告。
（1）只诉作者的，列作者为被告。
（2）只诉新闻出版单位的，列新闻出版单位为被告。
（3）对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都提起诉讼的，将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均列为被告，但作者与新闻出版
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位为被告。
（四）因担保法律关系引起的诉讼1.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为他人提供保证的：（1）商业银行、保险公
司的分支机构提供保证的：只以分支机构作为被告。
（2）其他企业的分支机构为他人提供保证的，可以将该企业法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3）注意该分支机构是否可以作为当事人。
2.一般保证中的被告：（1）债权人仅起诉被保证人（债务人）的，可只列被保证人为被告。
（2）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除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外，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
保证人（债务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3）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向债务人和保证人一并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列为共
同被告参加诉讼。
强调：应当在判决书中明确在对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
任。
3.连带责任保证中债权人有权选择被告：（1）可以将债务人或者保证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0司法考试培训教材·万国学>>

编辑推荐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0司法考试培训教材·万国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